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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由按需服务平台和服务提供商组成的按需定价服务市场，考虑按需服务平台的企业社会责

任和消费者对服务水平的敏感程度，在按需服务平台采取峰时价格策略并向服务提供商提供固定佣金

的情形下，构建以按需服务平台为领导者的双链两阶段博弈模型，分别在纵向合作与横向合作情形下

研究按需服务平台和服务提供商的最优策略和利润，在此基础上，提出两部定价−服务成本共担契约，

探讨双方利润协调。研究发现：与双链分散式决策情形相比，按需服务平台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纵向

合作能有效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与服务水平，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横向串联合作则将降低按需服务平台

的盈利与系统效率；无论处于何种情形下，纵向合作始终是按需服务平台的优势策略，且能让系统最

终达成稳定状态；由按需服务平台提供的两部定价−服务成本共担契约可以有效避免横向串联情况的

出现，促使双方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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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先进移动终端技术的迅

猛发展，平台模式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消

费者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可借助线上平台随时

随地获得服务。在线上平台，服务提供商可以与

消费者快速匹配，提供即时的面对面服务，而不

需要提前预约[1]。这种“按需服务平台”作为一

种新兴模式，比如美团、饿了么的外卖服务，滴

滴的打车服务[2−3]等，正在改变当前的商业行为与

生活方式。这类平台商业模式的特征在于连接供

需，且不负责产品供给，仅解决信息匹配问题。 

开放性、门槛低等平台特点与互联网的加持使得

全球的资源信息得以共享，既能满足消费者多元

化的需求，也能让服务供应商提供更精准的产品

与服务。在该过程中，消费者需要向平台支付一

定金额来购买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平

台进一步将这笔金额转移支付给服务提供商作

为工资，并从每笔交易中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以滴滴为例，消费者在滴滴平台上发布信息，结

束后将出行服务的费用支付给平台，然后司机再

从平台处获得工资。显然，这类按需服务平台不

同于传统的线上交易平台，其中定价权由平台掌

握，而不由服务提供商进行定价。同时，由于需

求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平台所做出的定价也是处

于变动状态。比如 Uber 在出行高低峰时期向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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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收取的费用不同，且价格由 Uber 决定[4]。 

按需服务平台定价问题是关于共享经济中

运营和定价问题的新兴研究领域的一部分[5−6]。

Uber、Caviar 等各类按需服务平台的快速发展，

促使学术界对其运营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7−8]。

Ozkan 和 Ward 提出了基于连续线性规划(CLP)的

匹配策略，以最大化驾驶员的利用率[9]。Hall 等

指出拼车市场中司机提供的劳动力是高度灵活

的[10]。Allon 等研究了以能力为外生变量时服务

提供商与消费者匹配的过程[11]。这些文献主要关

注按需服务平台在供需调节过程中的匹配细节。

一些学者针对基于实时系统信息对按需服务平

台的价格和工资进行动态调整是否有益这一问

题进行了研究。Banerjee 等[12]构建了一个排队论

经济模型，指出当派息率为外部性时，动态定价

并不一定比非动态定价产生更好的绩效。Zha  

等[13]研究表明，与固定价格相比，峰时价格政策

可以使平台和司机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对消费者

并不友好。Chen 和 Sheldon[14]研究了从 Uber 获

得的 2500 万条相关交易数据，实证证明动态工

资可以吸引司机长时间工作。Cachon 等[15]发现，

当客户同质且支付率是由内部决定时，向服务提

供商支付其动态价格的固定佣金与峰时价格策

略可以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 Guda 和

Subramanian[16]的研究表明，即使在供过于求的地

方，峰时价格也是有用的，因为它能有效地向服

务提供商传递信息。Taylor[17]描述了一个对等待

时间敏感的消费者，探索了等待时间如何影响平

台设定的价格和工资。Bai 等[18]在 Taylor 研究的

基础上，在峰时价格策略的设定下，针对固定佣

金和服务水平两种情况，构建了按需平台的利润

函数，并加入消费者和服务提供商剩余来解决最

优决策问题。 

上述文献主要集中于价格、峰时策略和消费

者时间敏感等因素阐述对按需服务平台的影响。

以 Uber、滴滴为代表的按需服务平台作为一个典

型的双边市场，其社会参与性广，平台企业的准

公共品的属性更加突出，企业社会责任一直受到

大众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享经济年度报告

(2018)》[19]指出，实践中仍然存在因过度追求增

长速度和商业利润而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现象，

侵犯消费者权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提供劣质

产品和服务、传播不良内容、侵犯用户隐私等现

象时有发生。按需服务平台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最终使得消费者自身权益受到伤害，特别是在服

务类销售方面，极低的品控管理可能会导致危及

社会安全的事件发生。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概念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一般是指企业

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

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早

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方

面，有相关研究表明全球的消费者、投资者开始

越来越看重企业社会责任，因为社会、环境和声

誉问题变得更加重要[20]。Freeman 等学者基于利

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 CSR 行为提高了企业

及其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绩效[21]。Pino 等学者探讨

了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产品选择态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感知慈善责任将对消费产品选择态度

有正向积极作用[22]。目前，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建

模博弈研究中，主要有两种形式引入企业社会责

任，一类将企业社会责任描述为企业对社会福利

的关注，通过向企业的效用函数中引入消费者剩

余来表示其企业社会责任[23−25]；另一类是将企业

社会责任行为看作内生变量来研究企业决策行

为，通过描述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行为来

表示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26−28]，将企业社会

责任当作内生变量进行考虑的研究都未涉及按

需服务平台与服务提供商供应链。 

因此本文考虑在按需服务平台相互服务竞

争市场上，在按需服务平台采取峰时价格策略，

并向服务提供商提供固定佣金的情形下，考虑按

需服务平台的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对服务水

平的敏感，构建以按需服务平台为领导者的双链

两阶段博弈模型；同时，根据现实中服务提供商

之间可能存在合谋以及按需服务平台给予服务

提供商相关激励，考虑在纵向方向上服务提供商

和按需服务平台合作、横向方向上服务提供商串

联合作等情形下，研究双方的最优决策，并引入

契约协调，探讨何种情况下能实现按需服务平台

和服务提供商双方效益的提高，以及企业社会责

任和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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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描述与基础模型 

 

(一) 问题描述 

按需服务平台连接服务提供商与消费者，当

消费者面临某项消费需求时，其可在按需服务平

台上发布需求内容，由平台通过某种机制向服务

提供商进行派单，接单后，服务提供商直接向消

费者提供消费内容。与以往传统的线上交易平台

服务提供商定价不同，按需服务平台掌握着定价

权力，在提供消费内容前，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

定价；在服务结束后，按需服务平台收取消费者

一定的消费金额 P，支付服务提供商一定的工资

W，并收取佣金来盈利。在固定佣金机制下，按

需服务平台的佣金比例是固定的，即 W=φ·P，

φ[0, 1]为支付率，如图 1 所示。 
服务提供商在向消费者提供消费内容的过

程中往往伴随着服务过程，且不同的服务水平将

对消费者的效用产生不同影响，如将乘客送往目

的地的过程中，司机服务态度、车辆整洁程度、

车辆运行平稳度等都能视为该过程中服务提供

商所提供的服务水平，且服务提供商负责承担服

务成本的投入。同样地，按需服务平台负责企业

社会责任 R 的投资，据此来提高其自身的企业社

会责任水平。 

 

 

图 1  按需服务平台与服务提供商结构示意图 

 

为了研究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敏感和市场

服务竞争双重影响下服务提供商和按需服务平

台的最优策略，本研究考虑市场上两个服务提供

商分别通过两家按需服务平台提供内容的情景，

如图 2，分别考虑存在横向方向与纵向方向上的

合作情形。纵向方向是指服务提供商和按需服务

平台的合作，比如，按需服务平台向服务提供商

提供降低抽成比例等激励措施；横向方向是指服

务提供商之间的合作。 

 

 
图 2  按需服务平台与服务提供商 

组成的双链基础模型 

 

(二) 基础模型 

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服务水平 s 通常需要承

担服务成本，服务成本随着服务水平的提高增

大，且边际成本递增，设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成本

函数为 c(s)，则有 dc(s)/ds>0，d2c(s)/ds2>0，因此

服 务 提 供 商 的 服 务 成 本 函 数 可 表 示 为

c(s)=(ε/2)·s2，其中 ε 为服务水平成本系数。按需

服务平台通过开展各类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行为

来承担其企业社会责任 R，设其承担成本为 c(R)，

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成本满足随企业社会责任的

提高而增大，且边际成本递增的条件，故构造按

需服务平台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成本函数为

c(R)=(α/2)·R2，其中 α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系数。 

假设在某一时刻，按需服务平台 i 有内容需

求的潜在最大消费者数为 i 。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为 U(v)，v 为消费者对消费内容的估值，v 分布

在[0,1]区间内，其累计分布函数为 F(·)，并满足

F(0)=0 和 F(1)=1。 

相关研究表明，提供差异化服务是按需服务

平台争夺市场份额必须考虑的方式[29-30]，因此，

服务水平具有交叉影响。消费者效用不仅随着价

格的提高而减小，随着按需服务平台企业社会责

任和服务提供商服务水平的提升而增大，而且随

着对方服务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因此消费者的效

用函数可表示为： 
 

   3i i i iU v v p s s d c R   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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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i为按需服务平台 i (i=1,2)设定的单位价格，

si为服务提供商 i 的服务水平，为服务水平敏感

系数，满足 0<<1，t 表示为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

数且满足 0<t<， 3i i iv p s s       表示单位剩

余，d 为消费者请求服务的平均数量，Ri 表示按

需服务平台 i 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c 表示消费

者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敏感系数。 

只有当 U(v)≥0 时，消费者才会选择按需服

务平台消费，即要求满足条件 i iv p s  ≥  

  3i ic R d s    ，故潜在最大需求 i 与实际需求

i 有如下关系： 
 

  = Pr 0i iob U v ≥  
 

  3Pr i i i i iob v p s c R d s         ≥  (2) 
 
根据式(2)可得，价格满足如下等式： 
 

1
31 i i

i i i
i

c R
p F s s

d


 





  

       
 

  (3) 

 
因此，按需服务平台从单个消费者获得的收

入为  i ip w d  ，wi为按需服务平台支付给服务

提供商的单位工资，平台赚取的总收入为

 i i ip w d    ， 平 台 赚 取 的 总 利 润 为

    21 2P i i id p R          。其中 φ为支付

率，φ (0,1)，表示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中有比例 φ

转移支付给服务提供商。故按需服务平台 i(i=1,2)

的利润函数为： 
 

  11 [ (1 )i
Pi i i

i

d F s


   


         

2
3 ]

2
i

i i

c R
s R

d

 


          (4) 
 
服务提供商 i(i=1, 2)的利润函数为： 
 

1[ (1 )i
Di i i

i

d F s


   


         

2
3 ] 

2
i

i i i

c R
s d s

d

 


           (5) 
 

假定 F(·)~[0,1]，价格与利润函数可简化为： 
 

31 i i
i i i

i

c R
p s s

d


 

 


         (6) 

 1Pi i d        

2
31

2
i i

i i i
i

c R
s s R

d

  
 

 
        

 
  (7) 

[ (1 i
Di i i

i

d s


   


         

2
3 ) ]

2
i

i i

c R
s s

d

 


           (8) 

 

三、均衡策略分析 

 

在双链模型中，按需服务平台和服务提供商

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阶段 Stackelberg 博弈，按需

服务平台是领导者，按需服务平台先决定自身企

业社会责任 R 和实际需求 λ，服务提供商作为跟

随者，在已知按需服务平台的决策信息后确定服

务水平 s。在横向水平上，两个平台之间与两个

服务提供商之间为竞争关系，互不合作，且同时

决策，因此采用纳什博弈对两个平台之间与两个

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决策进行分析。 

在纵向合作中，一般存在三种模式：(1)分散

式决策模式，按需服务平台 i 与服务提供商 i 之

间都为分散式决策模式(DD 模式)；(2)独立决策

模式，按需服务平台 1 与服务提供商 1 之间合作

且按需服务平台 2 与服务提供商 2 之间独立决策

模式(ID 模式)，后续将 ID 模式中按需服务平台 1

与服务提供商 1 组成的系统简称为链 1，按需服

务平台 2 与服务提供商 2 组成的系统简称为链 2；

(3)合作决策模式，按需服务平台 i 与服务提供商

i 之间的关系为合作决策模式(II 模式)。 

在横向合作中，本文考虑基于 DD 模式的服

务提供商横向串联模式(H 模式)的情况，两个服

务提供商联合决策，以最大化服务提供商整体利

润为目标。基于横向串联模式(H 模型)，进一步

考虑由按需服务平台提供契约合作来协调服务

提供商和按需服务平台利润。 

(一 ) 按需服务平台与服务提供商的纵向  

合作 

在纵向方向上，按需服务平台与服务提供商

之间可以是合作关系或独立关系。独立关系时双

方都为独立分散式决策，以各自利润最大化为目

标。合作关系时双方为整合关系，双方集中决策，

以最大化双方总利润为目标。因此，需考虑三种

模型：按需服务平台 i 与服务提供商 i 之间的关

系为分散式决策，即双链皆为分散式决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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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模式)；按需服务平台 1 与服务提供商 1 之间

合作且按需服务平台 2 与服务提供商 2 之间独立

决策，即链 1 合作、链 2 分散式决策模式(ID 模

式)；按需服务平台 i 与服务提供商 i 之间的合作，

即双链皆为合作决策模式(II 模式)，求解三种不

同模式下的最优均衡解，并进行比较分析。 

1. 双链皆为分散式的决策模式：DD 模型 

DD 模型下，每条链中的双方都独立决策，

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博弈按如下顺序进行：按

需服务平台同时确定其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实

际需求数，服务提供商同时决策服务水平。 

由于按需服务平台 i 和服务提供商 i 都在同

一个市场上竞争，故假设两链的潜在市场大小相

同[31]，即 1 2    。 

DD 模式中平台 i (i=1,2)的利润函数为： 

 1 (1DD i
Pi i id s


   


          

 
2

3 )
2

i
ii

c R
s R

d

 


          (9) 

DD 模式中服务提供商 i(i=1,2)的利润函   
数为： 

[ (1DD i
Di i id s


   


         

 
2

3 ) ]
2

i
ii

c R
s s

d

 


          (10) 

命题 1 在双分散式决策模式(DD 模型)下，

满足双方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策略和双方利润分

别为： 
 

DD
is




  , 
  
 

2

2 2

1

2
DD

i

cd
R

d c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2
DD

i

d

d c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2
DD

i

d
p

d c c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2

2 2 2

1

2 2
DD
Pi

d

d c c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DD
Di d            

   2 2 1 2 } /c d          

 2 2 2{2 2 }.d c c      

证明：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服务提供商和按

需服务平台的最优决策，令 =0
DD
Di

s




，得

is
 



 。 由 海 瑟 矩 阵 可 得 ， 当

 22 1 0d c     时，存在最大值解。令

0DD
Pi i    且 0DD

Pi iR   ，得 DD
iR 、 DD

i
。 

由命题 1 可知，在双分散式结构 DD 模型下，

双链中的最优决策和最优利润是相同的，这是因

为当双链选择相同的决策模式时，对双链内参数

的设定为对称的，因此他们的均衡解是相同的。 

推论 1 在双分散式决策模式(DD 模型)下，

最优策略有如下性质： 
 

 (1) 0
DD

is







, 0

DD
iR







; 

 

 (2) 当
2 2

22 4 2

c

d c

  
 

  


 时， 0
DD

i







且 0
DD

ip







；当

2 2

22 4 2

c

d c

  
 

  


 时，

0
DD

i






且 0

DD
ip







. 

推论 1 说明了最优企业社会责任、服务水平、

实际需求和单位价格与支付率 φ 之间的变化关

系。推论 1(1)表明，服务提供商最优服务水平随

支付率的增大而增大，按需服务平台的最优企业

社会责任随支付率的减小而增大。当支付率提

高，服务提供商所得增大，能更好地激励服务提

供商，提高其服务质量。同理，当支付率降低时，

说明按需服务平台从每单位消费金额中赚取的

佣金增高，因此激励按需服务平台提高企业社会

责任水平，提高消费者效用，扩大消费群体。在

现实生活中，当网约车行业从最初的新兴行业进

入成熟期时，市场初始阶段的高额补贴机制与价

格战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此时企业逐渐从选择价

格重心到服务质量重心，并进行佣金调整。平台

通过提高佣金收入来维持成本支出与收支平衡，

会引发司机一定程度的不满情绪。推论 1(2)显示

当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小于某一门槛时，随着

支付率的提高，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

平降低，同时最优实际需求人数增大，单位价格

提升，以保证按需服务平台自身盈利。而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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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竞争压力过大时，随着支付率的增大，尽管

服务水平增大，但企业社会责任降低，同时按需

服务平台的单位价格也进一步降低。 

2. 链 1 合作、链 2 分散式决策模式：ID     

模型 

在 ID 模型下，假设链 1 中双方为合作情况，

以最大化双方总利润为决策目标，链 2 中双方独

立决策，各自以最大化自身利润为决策目标。博

弈顺序如下：链 1 和按需服务平台 2 同时确定各

自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实际需求数，链 1 与服

务提供商 2 同时确定其各自服务水平。此时，链

1 的系统利润函数为： 
 

1 1
1 1 1 2[ (1 )ID

T

c R
d s s

d

    



            

 2 1
1 1 1] 1 (1

2
s d s

   


           

2
2 1)

2
ic R

s R
d




            (11) 

按需服务平台 2 和服务提供商 2 的利润函数

分别为： 

  2
2 2 21 (1ID

P d s
   


          

2
1 2)

2
ic R

s R
d




           (12) 

2
2 2 2[ (1ID

D d s
   


         

22
1 1) ]

2

c R
s s

d


            (13) 

命题 2 在链 1 合作、链 2 分散式决策模式

(ID 模型)下，双方最优策略、链 1 系统利润、服

务提供商 2 以及按需服务平台 2 的利润分别为： 
 

1
IDs




  , 2
ID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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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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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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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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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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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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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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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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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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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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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2 2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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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c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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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2 2

2 2 2 2

1

2 2
ID
P

d

d c c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ID

D d            

   2 2 1 2 } /c d           

 22 2 2{2 2 }.d c c      
 

证明：证明过程跟命题 1 类似，在此省略。 
推论 2 在 ID 模型下，比较两条链中的最优

策略与利润，可得： 

(1) 1 2
ID IDs s  , 1 2

ID IDR R  ; 

(2)  1 2 2
ID ID ID
T D P      . 

推论 2 结果表明，处于集中式决策情形下链

1 中的最优服务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都高于处于

分散式决策情形的链 2，这说明实行纵向合作的

按需服务平台与服务提供商相比于无策略状态

的竞争对手将更具有竞争力，纵向合作下的服务

提供商与按需服务平台的服务水平和企业社会

责任度都将更具优势。因此当存在链之间的竞争

且双链都处于分散式决策时，链系统有动力去选

择纵向合作，服务提供商和按需服务平台之间的

纵向合作能提高链内系统效率。目前，市场上的

按需服务平台都在不断加强合作。 

3. 双链皆为合作的决策模式：II 模型 

II 模型下，双链中的服务提供商与按需服务

平台都相互合作，达成集中决策模式，以最大化

双方利润为目标。此时，按需服务平台和服务提

供商同时决策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服务水平和实

际需求数。此时，链 i 的系统利润表达式为： 
 

[ (1II i i
Ti i i

c R
d s

d


   




          

   2
3 ) ] 1

2 i iis s d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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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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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s s R

d

  
 

         
 

  (14) 

 
命题 3 在双链皆为合作决策模式(II 模型)

下，最优策略和链 i 的系统利润为： 
 

II
i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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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证明过程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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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命题 1 类似，在此省略。 
推论 3 在双链皆为合作决策模式(II 模型)

下，有如下属性： 
 

(1)  当
2

  时， 0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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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且 0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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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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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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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且 0

II
i






； 

(2)   0
II

iR







, 0

II
i






, 0

II
T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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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3(1)分析了最优企业社会责任、实际需

求数与服务水平成本系数的关系，推论 3(2)分析

了最优企业社会责任、实际需求数和系统利润在

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下的变化趋势。结果表

明，当服务竞争激烈时，随着服务成本系数的提

高，企业社会责任和实际需求增大。然而随着服

务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按需服务平台将降低在

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关注，实际需求也随之减

少，最终链系统利润呈降低趋势。 

推论 4 比较 DD 模型、ID 模型与 II 模型下

的最优策略，可得： 
 
(1) 1 2

II ID ID DD
i is s s s      ； 

(2) 1 2
ID II DD ID

i iR R R R      . 
 
推论 4 分析了在 DD 模型、ID 模型和 II 模型

下最优策略的大小比较。首先，通过分析最优服

务水平，结果表明 II 模型下的最优服务水平等同

于 ID 模型中的链 1(采取合作形式的链)，DD 模

型下的最优服务水平等同于 ID 模型中链 2(未采

取合作形式的链)，且 ID 模型中链 1 的最优服务

水平大于链 2。显然，采取纵向合作的方式能有

效提高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水平。推论 4(2)比较了

三种模型下最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大小。当模

型由 DD 向 ID 模型转变时，即当链 1 率先采取

合作时，链 1 的最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提高，链

2 的最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降低。此时，链 1 的

最优企业社会责任高于原本的 DD 模型，且原本

DD模型的企业社会责任高于 ID模型中未采取合

作行动的链 2。因此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而言，

按需服务平台有动力主动寻求纵向合作以加强

企业自身社会责任。进一步，当 ID 模型向 II 模

型转变时，即当链 2 也选择采取合作时，链 2 的

最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提高，高于 ID 模型中未

采取行动的链 2，而链 1 的最优企业社会责任降

低，低于 ID 模型中采取合作形式的链 1。因此当

处于 ID 模式时，无策略链有动力主动寻求纵向

合作来加强竞争，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消除

自身的劣势状态。综上，从服务水平或企业社会

责任角度而言，II 模型都可达成稳定状态。 

(二) 服务提供商横向串联合作模式：H 模型 

当成员之间没有有效的利润分配机制或者

激励机制来促进按需服务平台和服务提供商的

纵向整合时，服务提供商将会尝试进行横向的串

联，与竞争对手进行合作。为此，先假设按需服

务平台和服务提供商之间无垂直方向的合作，两

家服务提供商采取联合行动，以双方总利润最大

化为目标。 

该模式中按需服务平台 i(i=1,2)的利润函  

数为： 
 

 1 (1H i
Pi i id s


   


          

 
2

3 )
2

i
ii

c R
s R

d

 


          (15) 
 

服务提供商 i(i=1,2)的总利润函数为： 
 

1 1
1 1 2[ (1 )H

D

c R
d s s

d

    



            

2 2
1 2 2] [ (1

2
s d s

   


          

22
1 2) ]

2

c R
s s

d


          (16) 

 
命题 4 在服务提供商横向合作模式(H模型)

下，最优策略和双方利润分别为： 
 

 H
is

  


 
 , 

  
 

2 2

2 2

1 2

2 +
H

i

cd
R

d c c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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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2

2 2

2

2 +
H

i

d

d c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1 3H
Pi d t              

 2 22 } /         

 2 2 2{2 2 + }d c c    , 

2 2 21 1
{3

2 2 2
H
Di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1 2
1 } /

3 3
c d                   

 

 22 2 2{ 2 + }d c c    . 
 

证明：证明过程跟命题 1 类似，在此省略。 
推论 5 比较 H 模型、DD 模型与 II 模型下

的最优策略，可得： 
 
(1) H DD II

i i is s s    ; 

(2) H DD
i i   , H DD

i iR R  ; 

(3) H DD
Pi Pi    . 

 
由推论 5(1)可知，当服务提供商选择横向串

联策略时，服务提供商将选择降低自身服务水

平，并低于 DD 模式。由推论 4(2)可知，相较于

DD 模型，横向串联策略将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

实际需求。这表明在服务水平降低的情况下，按

需服务平台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效用，并扩大用户

群体来保证盈利。推论 4(3)表明，即使按需服务

平台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实际需求，其利润仍然

小于 DD 模式，因此服务提供商的横向串联策略

将损害按需服务平台的利润。在现实中，快递配

送员送货不上楼或滴滴司机绕行、取消订单等劣

币行为确实给予了自身便利，但降低了消费者满

意度并损害平台企业形象。 

(三) 基于横向串联模式的 TPT-SCS 契约设

计：TPT-SCS 模型 

由上节分析可知，服务提供商横向串联模式

将损害按需服务平台的利润，因此按需服务平台

必须通过一项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服务提供商

参与垂直方向上按需服务平台的合作，从而防止

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横向串联合作。而这项激励契

约的有效实施要求服务提供商和按需服务平台

在该契约下的利润都高于横向串联模式。为此，

提出一种两部定价(TPT)和服务成本共担(SCS)组

合的新契约(TPT-SCS 契约)来对双方利润进行协

调。一方面，当按需服务平台向服务提供商提供

两部定价−服务成本共担组合契约时，按需服务

平台将向服务提供商分担其因承担服务水平而

所需的支付服务成本的一部分，以激励服务提供

商提高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服务提供商则需要

向按需服务平台支付一笔固定费用作为回报。设

Gi为缴纳的一次性固定费用， i 为服务提供商自

身承担服务成本的比例， 1 i 为按需服务平台

向服务提供商分摊的服务成本比例。 

故 TPT-SCS 契约下，按需服务平台与服务提

供商 i(i=1,2)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 1TPT SCS
Pi i d         

 31 i i
i i

c R
s s

d


 

 
        

 
 

 2 2 1 +
2 2i i i i iR d s G
             (17) 

 

[ (1TPT SCS i
Di i id s


   


          

 
2

3 ) ]
2

i
i i ii

c R
s s G

d

 


          (18) 
 

命题 5 在横向串联模式的 TPT-SCS 契约

(TPT-SCS)下，最优策略和链系统利润分别为： 
 

TPT SCS
is




   , 
 
 

2

2

2 2

2 2
TPT SCS

i

cd
R

d c

   

  
 

 



, 

 

=TPT SCS
i   , 

 
 

2

2

2 2

2
TPT SCS
i

d

d c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2 2

1
2

2 2
TPT SCS
Ti

d

d c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双方最优策略，

令 0
TPT SCS
Di

is

 



，得 i

i

s



 


，得到双方利润

函数 1
TPT SCS
D

 ， 2
TPT SCS
D

 。 

显然，只有当 TPT-SCS 契约存在时的利润高

于服务提供商横向合作模式的利润时，双链中的

服务提供商才会接受 TPT-SCS 契约，因此要求满 

足 TPT SCS
Di  ≥ *H

Di 。将上式取等号，计算 G1，G2，

得，当满足 2 3 2 2 2 22 3i i i i ic d c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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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32 i d d         3 24 6i i id d     

0 时，存在最大值解。通过令 0TPT SCS
Pi i    、

0TPT SCS
Pi iR    且 i 0TPT SCS

Pi    ，即可联立

解得 TPT SCS
iR  、 TPT SCS

i
 、 TPT SCS

i
  。证毕。 

推论 6 对比 TPT-SCS 模型、H 模型与 II 模
型，最优策略有如下属性： 

(1)  TPT SCS II H
i i is s s     ， TPT SCS II

i iR R   ，
TPT SCS II

i i    ； 

(2)  TPT SCS II
Ti Ti    . 

由推论 6 可知，在 TPT-SCS 契约下的最优策

略、链系统利润与 II 结构下一致，因此 TPT-SCS

契约能够成功协调服务提供商和按需服务平台。 

有文献从消费者满意度出发，研究如何向平

台企业给出相应的建议[32−33]，但本文认为仅单靠

平台企业给予服务提供商支持是不够的，这种方

式虽然能提高消费者满意度，但支出也全由平台

承担。当收支不平衡时，平台将没有动力提供可

持续性的支持。最佳措施应当是在给予服务提供

商支持的同时，利用好服务提供商的沉没成本，

激励服务提供商加大在过程中的参与。按需服务

平台积极分担服务提供商服务成本的方式可以

有向司机积极开展服务培训，从大数据等方向司

机提供实际服务支持，给予加油补贴、养车优惠

等方式。在利用好服务提供商的沉没成本方面，

需要激励司机投入一定的成本，以提高参与度，

比如目前滴滴推出的相应车辆租赁业务、提高司

机准入门槛等。通过两方面措施的结合，在激励

司机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也能使得系统效率最

大化，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的同时，塑造按需服务

平台的良好形象。 

 

四、数值分析 

 

为了更好地展示各种决策情形和契约协调

下的最优决策和利润，本节将运用数值模拟进行

比较分析。根据 Taylor[20]，假定相关参数如下：

θ=0.7，c=0.2，ε=1，α=5，d=6。 

(一) 纵向合作模式的比较分析 

图 3 表示工资支付率 φ对 DD 模式、ID 模式、

II 模式下各个按需服务平台利润的影响。当 φ在

[0, 1]内取任意值时，各个模式下按需服务平台利

润之间都满足 1 2
ID II DD ID
P Pi Pi P         。如果两条

链从一开始都是无契约的分散式决策，当链 1 中

的按需服务平台向服务提供商提供 TPT-SCS 契

约，而链 2 中仍然保持无契约的分散式决策时，

此时，模型由 DD 模式向 ID 模式进行转变。当

链 1 选择 TPT-SCS 契约时，链 1 中的按需服务平

台其竞争力增加，利润将增大，并挤压链 2 中按

需服务平台的盈利空间。因此在 ID 模式下，链 2

按需服务平台的利润相较于 DD 模式下的利润水

平降低。在链 1 中，TPT-SCS 契约有效地协调了

按需服务平台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利润分配，避

免了竞争，从而使其在链与链之间的竞争中处于

有利地位，故按需服务平台 1 的利润得到提高。 

 

 

图 3  不同模式下工资支付率 φ对按需服务平台利润

的影响 

 

再者，对 ID 模式和 II 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当链 2 同样采用 TPT-SCS 契约进行纵向合作时，

双链再次处于平行对称状态。与 ID 模式相比，

链 2 挽回之前的竞争劣势，利润得到提高。链 1

在竞争对手采取行动后，其不再像之前 ID 模式

中那样具有竞争力，因此利润回落。我们可以看

出，在 ID 模式下，采用 TPT-SCS 契约的链 1 在

双链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无策略的链 2 处

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因此 ID 模式并不是一个稳

定的状态，处于竞争劣势地位的链 2 最终也会选

择TPT-SCS契约来增强竞争力。当在DD模式时，

每条链都有采取 TPT-SCS 契约加强纵向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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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当在 ID 模式时，两链处于不对称的不稳

定状态，激励处于劣势的链有动力选择纵向合作

的方式以加强自身竞争力。因此，II 模式为最终

平衡状态。 

通过比较 DD 和 II 模式，可以发现，尽管两

种模式下链都为对称状态，双链系统利润相同，

但 II 模式由于纵向合作契约的存在，使得双链竞

争力提高，系统利润显著高于 DD 模式。 

图 4 表示工资支付率 φ对 DD 模式、ID 模式、

II 模式下各服务提供商利润的影响。当 φ在[0, 1]

内取任意值时，各个模式下服务提供商的利润都

满足 1 2= =ID II DD ID
D Di Di D       。显然，在 ID 模式下，

未采取TPT-SCS加强纵向合作的服务提供商 2利

润最低。因此对于服务提供商而言，有动力主动

寻求与按需服务平台的纵向合作，以加强链竞争

力来获取更大利润。 

 

 

图 4  不同模式下工资支付率 φ对 

服务提供商利润的影响 

 

图 5 表示的是工资支付率 φ对 DD 模式、ID

模式、II 模式下各链的系统利润的影响。当 φ在

[0, 1]内取任意值时，各个模式下的链系统利润都

满足 1 2
ID II DD ID
T Ti Ti T         。从链系统利润来

看，ID 模式下的纵向合作链 1 利润高于 II 模式

链，高于 DD 模式链，高于 ID 模式下的无策略

链 2。当双链处于 DD 模式时，双链都有动力寻

求纵向合作，使自身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加强自

身利润，导致竞争对手的盈利降低。而在 ID 模

式中，处于竞争劣势的无策略链 2 也将主动寻求

纵向合作。因此，II 模式为最终的平衡状态。 

 

 

图 5  不同模式下工资支付率 φ对链系统利润的影响 

 

图 6 表示的是工资支付率 φ对 DD 模式、ID

模式、II 模式下系统总体利润的影响。从图可知，

当 φ在[0, 1]内取任意值时，各个模式下的系统总

体利润都满足 II ID DD      。故从系统宏观

角度而言，II 模式仍然为最优选择。 

 

 

图 6  不同模式下工资支付率 φ对系统总利润的影响 

 

(二) 基于横向串联模式下的比较分析 

本节主要分析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 t 对各

个模式下服务提供商和按需服务平台利润的  

影响。 

图 7 表示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 t 对双分散

式无契约决策模式(DD)、服务提供商横向串联模

式(H)和两部定价-服务成本共担模式(TPT-SCS)

等三种模式下单链中按需服务平台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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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7 可知，当 t 在[0,0.7]区间内取任意值

时，服务提供商横向串联模式下的按需服务平台

利润总是低于分散式无决策情形，因此服务提供

商横向串联将损害按需服务平台的利润，按需服

务平台应尽量避免服务提供商达成横向串联合

作模式。当 t 较小时，实施两部定价−服务成本共

担契约对于按需服务平台而言是最佳策略，此时

TPT-SCS 利润曲线在最上方。随着服务竞争的增

强，按需服务平台利润逐渐降低，DD 模式下利

润最佳。 

 

 

图 7  不同模式下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 t 

对按需服务平台利润的影响 

 

图 8 表示的是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 t 对服

务提供商横向串联模式(H)、双分散式无契约决策

模式 (DD) 和两部定价 −服务成本共担模式

(TPT-SCS)等三种模式下单链中服务提供商利润

的影响。 

由图 8 可知，当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 t 较

小时，服务提供商的利润在其横向串联模式下将

大于双分散式无决策模式，此时，相较于 DD 模

式，H 模式更符合服务提供商利益，因此服务提

供商将倾向达成横向串联。唯有当服务水平交叉

影响系数 t 较大，即在双链中服务竞争非常激烈

的时刻，服务提供商才会放弃横向串联策略。 

图 9 表示的是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 t 对服

务提供商横向串联模式(H)、双分散式无契约决策

模式(DD)、双集中式决策模式(II)、两部定价−服

务成本共担模式(TPT-SCS)等四种模式下链系统

利润的影响。 

 

 

图 8  不同模式下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 t 

对服务提供商利润的影响 

 

 

图 9  不同模式下服务水平交叉影响系数 t 对链系统

利润的影响 

 

由图 9 可知，TPT-SCS 模式与 II 模式的利润

函数曲线完全重合，这与之前两部定价契约−服

务成本共担契约可以实现协调的结论一致。当 t

较小时，即双链竞争弱时，两部定价-服务成本共

担模式下的链系统利润最大，处于其余曲线上

方。当 t 处于区间[0,0.7]中的任意一点时，II 和

TPT-SCS模式下的链系统利润都高于服务提供商

横向串联合作 H 模式。因此，以系统角度而言，

实施两部定价−成本共担契约为最佳策略，此时

与服务提供商横向串联情况相比，通过对利润进

行合理分配，服务提供商和按需服务平台双方能

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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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本文考虑按需服务平台的企业社会责任和

消费者对服务水平的敏感程度，探讨服务提供商

和按需服务平台的竞争与合作策略选择，并引入

契约协调，探索何种情况下能实现按需服务平台

和服务提供商双赢，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和服务水

平的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如下。 

(1)在 ID 模型中，采取纵向合作形式将提高

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水平和按需服务平台的企业

社会责任。当存在纵向合作情况时，服务提供商

与按需服务平台有着更高的服务水平与企业社

会责任度，因此采取纵向合作的链将在竞争中处

于优势地位，同时迫使未行动的链走向劣势地

位。无论在何种情形下，纵向合作始终是按需服

务平台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优势策略，且 II 结构

为最终的稳定结构。研究结果表明要鼓励按   

需服务市场上处于竞争状态下的按需服务平台

与服务提供商加强相互之间的纵向合作，有效提

高服务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度，强化自身竞争 

优势。 

(2)本文研究了基于无契约模式下的服务提

供商横向串联模型。结果表明，当按需服务平台

不能主动加强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合作时，将导

致服务提供商为了自身效益，走向服务提供商之

间横向串联的局面。此时，消费者满意度降低，

平台的企业形象受到损害。因此为了防止服务提

供商横向串联情况的出现，仍然鼓励按需服务平

台主动加强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纵向合作。 

(3)从按需服务平台角度出发，为了防止服务

提供商横向串联情况的出现，提出一个新的组合

契约即两部定价−服务成本共担组合契约，按需

服务平台分担服务提供商的一部分服务成本以

激励其提高服务水平，作为回报，服务提供商缴

纳一笔固定费用给按需服务平台。研究结果表

明，在两部定价−服务成本共担契约情形下，与

横向合作相比，服务水平与系统效率更高，而且

可以有效地使服务提供商放弃横向串联，有助于

按需服务平台和服务提供商实现双赢。同时，两

部定价-服务成本共担契约能够完美协调服务提

供商与按需服务平台的最优策略与利润，取得 II

模型下的最优结果，并实现稳定状态。 

虽然本文分别在纵向合作、横向合作的情形

下，对双方的最优策略进行探讨，但现实生活中，

按需服务平台还存在着许多类似收益共享契约、

价格补贴契约等多样化的激励机制，未来针对按

需服务平台的研究可以从更多层次的不同契约

角度入手，来探索更多可行的协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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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on-demand pricing service market which consists of two on-demand service 

platforms and two content provider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consumer'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nsitivity and service level sensitivity.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on-demand service platform adopts the 

peak price strategy and provides fixed commission contracts to content providers, the present research 

suggests constructing a double-chain two-stage game model with the on-demand service platform as the 

leader, so as to study optimal strategies and profits of the service platform and provider in the case of vertical 

cooperation and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nd based on this, to further propose a two-part sharing contract of 

tariff and service cost to coordinate the profi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ase where both chains are decentralized, ver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on-demand service platforms 

and content provider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ervice level, while 

horizontal tandem cooperation between content providers will reduce the profitability of on-demand service 

platforms and system efficiency. No matter what the situation is, vertical cooperation is always the 

advantageous strategy of on-demand service platform, and the system can finally reach a stable state. A new 

contract that combines the two-part tariff contract with service cost-sharing contract provided by the 

on-demand service platform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horizontal tandem and promote both 

side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on-demand service platforms; Stackelberg game; 

two-part sharing contract of tariff and servic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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